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易方达恒生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

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易方达恒生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场内简称：恒生创新药ETF，基金代码：159316）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5年8月1

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为本基金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

ETF

增加金元证券为一级

交易商的公告

经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金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 ）签署的协议，自2025年8月1日起，本公司增加金元证

券为旗下部分ETF的一级交易商（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

和办理方式以金元证券的规定为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证券

简称

1 159150 易方达深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深证50ETF易方达 一一

2 159263

易方达国证价值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价值ETF 一一

3 159311

易方达中证数字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数字经济ETF易方

达

一一

4 159316

易方达恒生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恒生创新药ETF 一一

5 159328

易方达中证家电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家电ETF易方达 一一

6 159545

易方达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红利低波ETF 一一

7 159558

易方达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半导体设备ETF易

方达

一一

8 159565

易方达中证汽车零部件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汽车零部件ETF 一一

9 159566

易方达国证新能源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储能电池ETF 一一

10 159597

易方达创业板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创业板成长ETF易

方达

一一

11 511110

易方达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公司债易 公司债ETF易方达

12 513210

易方达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恒生E 恒生ETF易方达

13 530180 易方达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180

上证180ETF易方

达

14 551500

易方达中证AAA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债易 科创债ETF易方达

15 562970

易方达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光伏E 光伏ETF易方达

16 563060

易方达中证国资央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央企50 央企50ETF

17 563080 易方达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A50E

中证A50ETF易方

达

18 563090

易方达上证5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上50增强

上证50增强ETF

易方达

19 588270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2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科创200F

科创200ETF易方

达

20 588500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1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100Z

科创100增强ETF

易方达

21 588730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科创AI 科创人工智能ETF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金元证券

注册地址：海口市南宝路36号证券大厦4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大厦17楼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刘萍

联系电话：0755-83025693

客户服务电话：95372

网址：www.jyzq.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

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

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一街中环岛广场A座19层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永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6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18,095,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55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5,969,3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173%。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25,99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5%。

（3）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26,0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38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伦（成都）

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85,0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反对277,

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3%；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053%；反对277,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08%；弃权

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2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80,7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6%；反对269,

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9%；弃权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031%；反对269,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16%；弃权

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354%。

3、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86,27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3%； 反对268,

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4%；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618%；反对268,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286%；弃权

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096%。

4、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67,37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3%； 反对286,

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8%；弃权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728%；反对286,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847%；弃权

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425%。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63,77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2%； 反对279,

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1%；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035%；反对279,9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95%；弃权

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2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73,77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7%； 反对267,

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2%；弃权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738%；反对267,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28%；弃权

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6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85,4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6%；反对247,

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9%；弃权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6,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241%；反对247,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7%；弃权

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161%。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94,2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0%；反对250,

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3%；弃权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380%；反对250,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914%；弃权

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705%。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64,77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1%； 反对268,

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0%；弃权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505%；反对268,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98%；弃权

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39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765,1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4%；反对280,

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弃权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693%；反对280,4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30%；弃权

4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376%。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65,77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9%； 反对281,

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5%；弃权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96,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976%；反对281,6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95%；弃权

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53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72,37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5%； 反对282,

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0%；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3,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080%；反对282,1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30%；弃权

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190%。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罗永忠先生、罗丽华女士、钟海晖先生、李光金先生、庹先

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3.01选举罗永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6,017,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02%；其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47,8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28%。

罗永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2选举罗丽华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7,1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33%；其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27,8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06%。

罗丽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3选举钟海晖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5,9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23%；其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26,6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50%。

钟海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4选举李光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5,8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22%；其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26,5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96%。

李光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5选举庹先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8,1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41%；其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28,8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73%。

庹先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赵明川先生、刘小进先生、罗萍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14.01�选举赵明川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6,002,3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77%；其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33,0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1%。

赵明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2�选举刘小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5,995,1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15%；其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25,8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7%。

刘小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3�选举罗萍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116,010,7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48%；其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41,43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87%。

罗萍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星宇、陈星霓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日

信息披露

2025/8/1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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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

万元的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适时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保本型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类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现金管

理期限自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号）。

现将公司根据上述决议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华城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

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1,499.00万元购买了七天通知存款产

品，产品起息日为2025年7月3日，年化固定收益率为0.6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

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109号）。

2025年7月31日，公司已如期收回上述七天通知存款本金人民币1,499.00万元及收益

人民币0.76万元，并于同日将上述本金及收益人民币1,499.76万元全额转回公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存储。

（二）本次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将上述收回的募集资金本金再次购买了七天通知存款产品，具体如下：

交易方 产品名称

投资及收

益币种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年化固定

收益率

资金

来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坛华城

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人民币 保本型 1,499.00

2025年7月31

日

满7日后随

时支取

0.65%

募集

资金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

（一）投资风险

1、尽管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

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 不得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

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等；

2、公司财务中心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可以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和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为公

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含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如无特殊说明，为人民币万元

序号 交易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产品

起息日

产品

到期日

年化固定

收益率

是否

收回

投资

收益

1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恒

益24026号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25,000.00

2024年7

月1日

2025年6

月12日

2.20% 是 521.37

2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

金坛开发区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保本型 646.00

2025年6

月30日

满7日随

时支取

0.65% 否 -

3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坛

华城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保本型 1,499.00

2025年7

月3日

2025年7

月31日

0.65% 是 0.76

4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坛

华城支行

七天通知

存款

保本型 1,499.00

2025年7

月31日

满7日随

时支取

0.65% 否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使用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2,145.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进行现金管理的额

度范围。

五、备查文件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天通知存款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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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7 － 2025/8/8 2025/8/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2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本公司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的具体操作不适用本公告， 其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25年6月6日

及6月27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刊发的相关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223,990,58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11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174,206,898.21元。 其中，A�股普通股股份数

为35,497,756,583�股，本次派发 A�股现金红利共计约人民币 41.53亿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7 － 2025/8/8 2025/8/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外， 其 他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A股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A�股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 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0936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53元；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17元。

（2）对于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 〔2009〕47号），按10%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05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 投资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规定，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1053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

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

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

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 A� 股股东，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1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9009192

联系电邮：ir_group@pic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8-01

关于新增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部分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中证全指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01）、华夏中证电网设备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26）、华夏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666）、华

夏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731）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5年8月1日起，本公司新增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同一基金不同

类别基金份额间相互转换业务的

公 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5年8月4日起对旗

下部分基金开通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的转换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 或“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

份额转换业务” ）。本业务是指，若投资者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基金具有多个基金份额类别（各类基金份额

分别设置代码），且登记在同一登记机构并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投资者可以将其持有的该基金某一类基金

份额转换为同只基金的其他基金份额类别。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其基金份额类别

基金全称 基金份额代码 基金份额简称

华夏军工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51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A

013566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C

华夏阿尔法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936 华夏阿尔法精选混合A

011937 华夏阿尔法精选混合C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74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A

015059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C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447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A

012448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C

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6237 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发起式A

016238 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发起式C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107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A

013108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C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3395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发起式A

013396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发起式C

华夏消费臻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7719 华夏消费臻选混合发起式A

017720 华夏消费臻选混合发起式C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34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A

013188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C

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开通本业务，敬请投资者以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

二、业务办理安排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本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遵循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中关于开放

日及开放时间的相关规定，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本业

务时除外。

自2025年8月4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本业务，代销机构亦可参照办理本业务。 由于各

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其开展本业务的时间及其他未尽事宜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和公告。

三、业务规则

（一）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转换业务的原则

1、投资者只可在同时销售转出基金份额及转入基金份额的机构办理本业务。

2、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3、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采取“未知价” 法，即基金份额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转

出、转入基金份额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4、投资者Ｔ日申请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后，T+1日可获得确认。

5、 投资者办理同一基金不同基金份额间转换业务的单笔转入申请应遵循转入基金份额类别的相关限

制，单笔转出申请应遵循本基金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6、投资者办理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业务时，转出基金份额类别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份额类别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7、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本业务。当转换转出、转换转入的份额类别因其他原因暂停转换转出或

转换转入、限制转换转出或转换转入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本业务亦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基金管理人

另行公告的除外。

8、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相互转换，原持有期限不延续计算。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

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9、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

10、本业务与本公司已经开通的不同基金之间相互转换业务不产生冲突。

（二）基金转换费用

1、基金份额转换费：无。

2、转出基金份额费用：按转出基金份额赎回时应收的赎回费收取。 转换金额指扣除赎回费后的余额。

3、转入基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用根据适用的转换情形收取，详细如下：

①从本基金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份额转出，转入本基金的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的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份额，且转出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业务举例：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某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A� 1,000份，转入该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

基金份额C。 T日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3000元、1.5000元。 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

率为0.5%。 则转出基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项目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1,000.00

转出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3000

转出总金额（c=a*b） 1,300.00

转出基金份额赎回费率（d） 0.5%

转出基金份额费用（e=c*d） 6.50

转换金额（f=c-e） 1,293.50

转入基金份额费用（g） 0.00

净转入金额（h=f-g） 1,293.50

转入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i） 1.5000

转入基金份额（j=h/i） 862.33

②从本基金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份额转出，转入本基金的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的其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

份额，且转出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不收取申购费用。

业务举例：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某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A� 10,000,000份，转入该基金不收取申购

费用的基金份额C，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T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分别为1.3000元、1.5000元。 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0.5%。 则转出基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费用及

份额计算如下：

项目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10,000,000.00

转出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3000

转出总金额（c=a*b） 13,000,000.00

转出基金份额赎回费率（d） 0.5%

转出基金份额费用（e=c*d） 65,000.00

转换金额（f=c-e） 12,935,000.00

转入基金份额费用（g） 0.00

净转入金额（h=f-g） 12,935,000.00

转入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i） 1.5000

转入基金份额（j=h/i） 8,623,333.33

③从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出，转入本基金的其他前端（比例费率）收费基金份额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的其他前端收费基金

份额，且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转出基金

份额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0。

业务举例： 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持有期为146天的某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 C� 1,000份，转

入该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A。 T日本基金C类、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2000元、1.3000元。 C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为0.3%，此时转出不收取赎回费。 A类基金份额适用申购费率为1.5%。 则转出基金

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项目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1,000.00

转出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2000

转出总金额（c=a*b） 1,200.00

转出基金份额费用（d） 0.00

转换金额（e=c-d） 1,200.00

销售服务费率（f） 0.3%

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率（g） 1.5%

收取的申购费率（h=g-f*转出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 1.38%

净转入金额（i=e/（1+h）） 1,183.67

转入基金份额费用（j=e-i） 16.33

转入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k） 1.3000

转入基金份额（l=i/k） 910.52

④从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出，转入本基金的其他前端（固定费用）收费基金份额

情形描述： 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的其他前端收费基金

份额，且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

费用收取方式：收取的申购费用=固定费用－转换金额×转出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转出基金份额

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0。

业务举例：假定投资者在T日转出持有期为10天的某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C� 10,000,000份，

转入该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份额A。 T日本基金C类、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1.2000元、1.3000元。

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率为0.3%，此时转出不收取赎回费。A类基金份额适用固定申购费1000元。则转出基

金份额费用、转入基金份额费用及份额计算如下：

项目 费用计算

转出份额（a） 10,000,000.00

转出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b） 1.2000

转出总金额（c=a*b） 12,000,000.00

转出基金份额费用（d） 0.00

转换金额（e=c-d） 12,000,000.00

销售服务费率（f） 0.3%

转入基金份额申购费用（g） 1,000

转入基金份额费用（h=g-e*f*转出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 （单位为

年））

13.70

净转入金额（i=e-h） 11,999,986.30

转入基金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j） 1.3000

转入基金份额（k=i/j） 9,230,758.69

4、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本业务时，具体费率优惠细则请以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和规定为准。

5、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转换申请，转换有关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

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6、转换涉及的具体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遵照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的规定，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敬请投资者在办理本业务前详细了解有关业务规则。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业务规则及

有关限制，并依规公告。

四、销售机构

（一）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南京分公司、杭州分公司、广州分公司、成都

分公司，设在北京的投资理财中心及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办理本业务。

（1）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1层（100033）

电话：010-88087226

传真：010-88066028

（2）北京西三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西海国际中心1号楼一层107-108A（100089）

电话：010-82523198

传真：010-82523196

（3）北京望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宏泰东街绿地中国锦103（100102）

电话：010-� 64709882

传真：010-� 64702330

（4）北京朝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兆泰国际AB座2层（100020）

电话：010-� 64185185

传真：010-� 64185180

（5）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1902室（200120）

电话：021-50820661

传真：021-50820867

（6）深圳分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福田区福中三路与鹏程一路交汇处西南广电金融中心40A

（518000）

电话：0755-82033033

传真：0755-82031949

（7）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2号金陵饭店亚太商务楼30层AD2区（210005）

电话：025-84733916

传真：025-84733928

（8）杭州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万象城2幢2701室-01（310020）

电话：0571-89716606

传真：0571-89716610

（9）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901房自编A单元（510623）

电话：020-38460001

传真：020-38067182

（10）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B座1栋1单元14层1406-1407号（610000）

电话：028-65730073

传真：028-86725412

（11）电子交易

本公司电子交易包括网上交易、移动客户端交易等。

（二）场外代销机构

代销机构亦可参照办理本业务。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其开展本业务的时间及其他未

尽事宜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和公告。

五、其他提示

（一）本公告仅对上述适用基金开通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之间的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除另有公告外， 上述适用基金关于本业务的其他注册登记事宜与该基金已经开通的不同基金之间相互转换

业务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查

询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 网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打 本公 司 客户 服务 电话

（400-818-6666）了解、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人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

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

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3043 证券简称：华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7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副总经理许亚平、财务负责人钱亚萍、董事会秘书杨曙光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公司副总经理许亚平、财务负责人钱亚萍、

董事会秘书杨曙光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5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22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分别不超过17,500股、12,250股、12,250股，均不超过其个人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量的25%。

近日，公司三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比例

许亚平 2025/7/23 17,500 43.00 43.00 0.01%

钱亚萍 2025/7/28-2025/7/30 12,250 44.24 44.16-44.30 0.01%

杨曙光 2025/7/24-2025/7/25 12,200 43.47 43.47-44.00 0.01%

合计 2025/7/23-2025/7/30 41,950 43.58 43.00-44.30 0.03%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许亚平

合计持有 69,999 0.05% 52,499 0.0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00 0.01%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499 0.04% 52,499 0.04%

钱亚萍

合计持有 48,999 0.04% 36,749 0.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250 0.01%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749 0.03% 36,749 0.03%

杨曙光

合计持有 49,000 0.04% 36,800 0.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250 0.01% 5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750 0.03% 36,750 0.03%

合计 / 167,998 0.13% 126,048 0.09%

说明：比例计算差异系四舍五入或分子对比分母过小原因导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其减持计划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3、三位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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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大连友谊，股票代码：

000679） 于2025年7月29日、7月30日、7月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电话问询等方式，对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三）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信控股” ）核实，反馈武信

控股与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友谊集团” ）关于案号为《（2023）辽02民再79号》的再审诉讼案

件，近日双方达成和解，并由友谊集团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 武信控股计划收到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文书后告知大连友谊，但截至本说明函出具时尚未收到相关文书，武信控股不存在其他关

于大连友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

（二）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032），截至目前

上述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三）《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